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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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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发改提函〔2024〕2号

对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
第 91号提案的复函

乔穆委员、李乐委员、张农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设儿童友好示范区县的提案》（第 91号）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三位委员对我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事业的关心、重视和支

持，对我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。我委将根据您

的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进行提升。

一是建立未央区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

2023年 10月 17日正式印发了《未央区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

作联席会议制度》（未发改发〔2023〕64号），成立由区长担任

总召集人，由分管区发改委、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的 2名副区长

担任召集人，以 20个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未央区推进

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极推进西安市申报国家儿童

友好城市建设试点，统筹我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相关工作。



二是纳入财政预算，保障经费投入。2023年 7月 5日正式印

发了《未央区关于贯彻落实7西安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>的工

作方案》（未发改发〔2023〕36号），明确了经费保障相关内容：

保障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财政预算，加大对儿童友好

城市建设项目的投入。引导社会资本、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儿童友好

城市建设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。鼓励通

过减免租金、运营补贴、以奖代补等形式，支持社会主体提供普惠

性儿童服务。

三是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。《未央区关于贯彻落实7

西安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>的工作方案》（未发改发〔2023〕

36号）明确了区级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工作职责：充分发挥区妇

儿工委统筹协调作用，积极配合西安市做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、认

定、评估、监测等工作。区级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能开展相关领域儿

童友好行动，制定标准体系、设计导则或建设指南。各街道建立相

应推进机制，履行建设主体责任。

四是强化监测评估，确保取得实效。《未央区关于贯彻落实7

西安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>的工作方案》（未发改发〔2023〕

36号）明确了建立评估督导机制相关内容：按照全市儿童发展规

划统计监测指标体系，建立完善数据库，实施儿童发展动态监测。

按照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和年度评估督导机制，及时反

馈工作进展情况，推进任务举措落地落实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联合相关部门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国家、陕西



省和西安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，抓好《未央区

关于贯彻落实7西安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>的工作方案》落地

实施、优化儿童公共服务、加强儿童权利保障、拓展儿童成长空间、

改善儿童发展环境，积极引入社会力量，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儿童

友好城市建设的合力，确保各项任务推进实施，为儿童优先发展提

供坚强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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